

質詢事項全文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考選部公告調漲各項國家考試報名費，建請全面檢討國家考試報名費用調整機制，暫緩調漲方案，減輕青年報考負擔，維護公平報考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4年11月21日院臺專字第1140015974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4-9-14）

羅委員針對考選部公告調漲各項國家考試報名費，建請全面檢討國家考試報名費用調整機制，暫緩調漲方案，減輕青年報考負擔，維護公平報考權益提出質詢，經交據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查復如下：本案因屬考選部主管權責，已於114年11月17日以總處培字第1143028556號書函轉請該部研處。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仁就「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服勤實施辦法」第10條，應勤務召集備役役男事故表中，將民防人員比照義警消人員納入免召對象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4年11月21日院臺專字第1140015972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4-9-12）

黃委員就「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服勤實施辦法」第10條，應勤務召集備役役男事故表中，義勇警察、交通義勇警察、山地義勇警察、義消人員，經編組機關出具證明，即可免除召集，民防人員卻不在其中，請內政部檢討相關辦法，將民防人員比照義警消人員納入免召對象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依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服勤實施辦法第10條第2項附件二項目六規定，已編為義勇警察、交通義勇警察、山地義勇警察、義消人員經編組機關出具證明，免除當次勤務召集，故備役役男已參加前揭民防團隊以執行民防相關任務，於非常事變或戰時得申請免除當次勤務召集。

二、至其餘民防團隊（如收容大隊、醫療大隊、環境保護大隊、工程搶修大隊、物資大隊等），依現行規定尚非屬免除當次勤務召集對象，如無故不參加替代備役召集服勤，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52條及第59條第2項規定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，惟就委員所提民防人員一律免除勤務召集之建議，本部已錄案納入後續修法議案。


